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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下载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V11.0
登录国家科技成果信息网（http://www.tech110.net/）

点击此处下载



2.安装完成后，选择“成果完成单位”进入系统

（V11.0）



3.用户注册。
• 单位名称填“中国海洋大学”
• 单位类型选择“成果完成单位”，其余内容据实填写。



4.进入系统后，选择“数据处理”
• 在数据处理页面，先在左上角选择成果类型和年份，年份为2026年。
• 拟申报自然奖的项目选“基础理论”，拟申报发明奖和进步奖的项目选“应用技术”。



• 点击右侧“增加”按钮，确认成果类型年份后，填写成果名称和第一单位名称，“批准登记
号”不填，“是否上报”不勾选，填写完成后点击右侧“存储”按钮。

• 依次点击上部“成果概况，立项情况、评价情况，第一完成单位情况，合作完成单位情况，
成果完成人名单，评价委员会名单，评价证书内容”等各个表单，在弹出对话框中逐个填写。



（1）成果概况
• 批准登记号空，推荐单位填“中国海洋大学”，批准登记日期填“2026年6月18日”，研究起始日

期和终止日期按项目实际填写。成果登记名称与报奖名称一致或相近。
• 其余部分均为必填项，其中关键词、分类号等内容尽量不要空，未标记红色字体的内容也须填写。

成果简介部分请一定认真填写，会公开！



（2）成果立项、评价情况
• 如果报奖项目涉及多个项目，只需选择其中一个主要项目填写即可，按实际填写项目来源

单位、立项编号和名称经费等情况。
• 评价情况，根据项目实际选择评价方式，有评价单位、评价报告等的填写评价单位、评价

日期和报告编号，依托基金结题项目，请填写基金结题通知里的内容。



（3）知识产权、成果转移转化情况（仅应用技术类成果需填写）
根据项目实际填写，有专利的项目勾选专利后，在专利详细情况表格中填写专利的具体信息。



（4）第一完成单位情况
具体填写内容见下图，请尽量填写完整。其中如果有成果转化意向，“成果转化意向与范围”

按实际选择，并在“成果转化联系人”“电话”和“电子信箱”填项目负责人的有关信息。



（5）成果完成人员名单
• 该名单请尽量与申报奖励的完成人员名单和排序保持一致（至少是前5位保持一致）；
• 根据名单和排序，点击新增，填写相关内容；
• 工作单位填法人单位，不填写二级单位；
•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根据实际情况简要填写，不要留空；
• 无论是否标记红色均须填写。

中国海洋大学

中国海洋大学

中国海洋大学



（6）合作完成单位情况
没有合作单位的，不要新增，留空即可（如图）。

• 如有合作单位，则点击新增，在表内填写合作单位的有关信息，单位联系人可填写项目
组中该单位成员的信息，请填写完整。

• 有多个合作单位的，可继续新增多个，填写后点存储即可。



（7）评价委员会名单
• 如果依托项目有评价或验收等评价委员信息，请据实填写，未标记红色字体的内容也须填写。
• 依托基金结题的项目，无需填写此部分内容，为空即可。



（8）评价证书内容
• 如果登记项目有推广应用前景与措施、主要技术文件目录及来源、评价委员会专家测试报

告等，请据实填写；
• “评价证书内容”一项，如果有项目的鉴定意见或结题意见或评价结论等，请据实填入。

依托基金结题的项目，请将结题通知里的内容填写到评价意见中。



5.数据导出：
全部填写保存完毕后，回到系统主界面，点击“数据导出”。



数据导出：
进入数据导出页面，选择要存储的驱动器及目录，导出范围勾选要登记的成果，

然后点击导出按钮。

• 系统显示打包完成后，到选择的驱动器和目录下，即可找到一个名为cgsbqy.zip的文件。
• 切勿更改该文件的名称，勿用其他软件编辑该文件！
• 将该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liaowei@ouc.edu.cn，并同时发送PDF格式的结题验收意见。



成果登记工作完成！


